附件1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士条例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根据《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章程》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员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设立会士制度，旨在表彰在电气工程领域或者相关学科取得卓越成就和为学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
第二条  会士条件
1.在电气工程或相关领域成绩卓著，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有重大发明创造或有重要贡献。
2.积极参与学会活动，为学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或为学会与国外电气工程及其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3.具有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级会员资格，且候选人在提名截止日时至少有5年学会连续会龄，具有正高级职称。
第三条  会士提名
1.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士每年提名、评选一次。
2.会士评选采用提名制，会士候选人必须由他人提名产生，不得自荐。
3.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士和本会单位会员、专业委员会、各省市学会可以提名会士候选人。提名单位每年最多提名2名会士候选人。
4.每位候选人需得到3名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士或本领域内专家（正高级）提名。
5.如果被提名的会士候选人连续两年未能当选会士，在随后1年停止被提名资格。
第四条  会士评定
1.每年会士评选要严格控制人数和比例，每年最多不得超过10人，会士总人数不超过会员总数的1%。
2.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设会士评选委员会，会士评选委员会成员由学会会士、理事会电气工程领域资深专家组成，设主任1人、委员7人。评选委员会主任由理事长担任，评定过程严格实行评选专家回避制度。
3.会士评选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对提名的会士候选人进行评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含）的委员出席方为有效。
4.会士评选委员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对会士候选人进行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含）的赞成票数。
5.拟授予会士候选人须在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官方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若无异议，经常务理事会审核通过后，该候选人正式当选为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士。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颁发会士证书，并择期进行会士荣誉称号授予仪式。
6.本领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历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经评审委员会提名，本人同意，可直接成为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会士。
7.会士日常联系管理工作由工作总部组织人事部（会员部）负责。
第五条  会士权益与义务
1.会士的权益
（1）具有本会会士的提名权和推荐权；
（2）本会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3）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4）在学会主办的学术交流、人才举荐、科学普及、技术咨询等活动中，优先邀请担任专家或嘉宾。
2.会士的义务
（1）会士应履行学会会员的义务，遵守学会章程，按时缴纳会费；
（2）积极参加学会相关活动，承担学术交流、课题研究、科技咨询、人才培养、科普宣传等相关工作。
第六章  罚则
1.有如下行为之一，经常务理事会审议取消会士资格。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法律惩处；
（2）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违背社会道德；
（3）弄虚作假骗取入选资格的；
（4）对本学会的利益、声誉造成重大损害。
2.被提名人或其所在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影响评选工作公正性的活动。上述活动一经查实，如系被提名人，将取消其候选人资格，以及未来3年内的被提名资格；如系被提名人所在单位的，将给予警告和公示，并取消被提名人本次提名资格。
3.提名者如提供虚假材料，由会士评选委员会查实后报理事长批准撤销其提名，并以适当方式通报批评，停止其推荐资格两年；情节严重的，永久取消其推荐资格，并根据学会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第七条  附则
1.本条例已经第九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2.本条例解释权归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